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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新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登记
申请指南

根据《珠海高新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管理和扶持办法》（珠

高〔2021〕39 号）规定，我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实行登记制管

理，现就各类载体登记制定申请指南如下：

一、众创空间登记

（一）申请对象

运营主体注册地在唐家湾主园区范围内，以创业者、创业团

队、初创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，具有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

服务机制，以及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，提供工作空间、网络空

间、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以及低成本、便利化、全要素、开

放式孵化服务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众创空间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申请登记的众创空间应包括以下两种类型：

1.取得市级及以上资质；

2.尚未取得市级及以上资质但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实际注册并运营时间满 1年；

（2）已在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育成服务平台（广东孵化在

线育成平台）登记备案，并至少上报半年相关统计数据，且数据

齐全、真实并获省平台认可；

（3）拥有不低于 300平方米的孵化场地面积（属租赁场地

或其他特定方式取得物业支配权的，应保证自申请之日起 3年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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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有效租期），免费或低成本提供不少于 20个创业工位，同时

须具备公共服务场地和设施。

登记通过不视为区级众创空间认定或备案。

（三）资助方式

1.对首次通过登记尚未获得市级及以上资质的众创空间，已

引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达到 20家的，给予一次性运营扶持经

费 20万元。

2.对首次通过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认定的众创空间，其奖励

资金按相关文件要求的比例市区分摊。

（四）申请材料要求

1.珠海高新区众创空间登记申请书（附件 1-1）；

2.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；

3.众创空间场地相关证明材料（孵化场地产权证明，如为自

有产权，须提供产权证（包括附图）复印件及可支配使用的孵化

场地功能划分平面图；如为租赁使用，须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

件及产权证（包括附图）复印件及可支配使用的孵化场地功能划

分平面图）；

4.众创空间入驻创业团队及初创企业清单（附件 1-2）；

5.获得市级及以上众创空间资质的证明文件（未获得资质无

需提供）。

（五）申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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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众创空间申请单位可从珠海高新区官网“通知公告”栏目

内（http://www.zhuhai-hitech.gov.cn/）下载申请材料。

2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区内众创空间的管理部门。众创空

间申请单位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

3.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负责核查，并将登记结果对外公示。

二、孵化器登记

（一）申请对象

运营主体注册地在唐家湾主园区范围内，以科技创业企业为

主要服务对象，通过提供办公空间和孵化服务，提升企业存活率

和成长率的科技创业孵化器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申请登记的孵化器应包括以下两种类型：

1.取得市级及以上资质；

2.未获得市级及以上资质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可申请为区

孵化器培育单位：

（1）购地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中明确要求建设为孵化器；

（2）区管委会批准建设的孵化器载体。

孵化器培育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，以载体内第一家符合高

新区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入驻时间为起点。区孵化载体管理和扶

持办法颁布前已与区管委会签订共建协议的孵化器载体，共建期

满后原则上不再纳入培育体系。

登记通过不视为区级孵化器认定或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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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材料要求

1.珠海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登记申请书（附件 2）；

2.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；

3.场地相关证明材料（园区产权证明，如为自有产权，须提

供产权证（包括附图、测绘报告）复印件及孵化场地功能划分平

面图；如为租赁使用，须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（包

括附图）复印件及可支配使用的孵化场地功能划分平面图）；

4.获得市级及以上孵化器资质的证明文件（未获得资质无需

提供）；

5.购地项目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或区管委会批复文件等符

合培育条件的证明材料（如无相关情况无需提供）。

（四）申请流程

1.孵化器申请单位可从珠海高新区官网“通知公告”栏目内

（http://www.zhuhai-hitech.gov.cn/）下载申请材料。

2.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区内孵化器的管理部门。孵化器申

请单位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

3.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负责核查，并将登记结果对外公示。

三、加速器登记

（一）申请对象

运营主体注册地在唐家湾主园区范围内，以高成长科技企业

为主要服务对象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，加速中小型科技企业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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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强的加速器载体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申请登记的加速器应包括以下两种类型：

1.取得市级及以上资质；

2.未获得市级及以上资质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可申请为区

加速器培育单位：

（1）购地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中明确要求建设为加速器；

（2）区管委会批准建设的加速器载体。

加速器培育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，以载体内第一家符合高

新区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入驻时间为起点。区孵化载体管理和扶

持办法颁布前已与区管委会签订共建协议的加速器载体，共建期

满后原则上不再纳入培育体系。

登记通过不视为区级加速器认定或备案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要求

1.珠海高新区科技企业加速器登记申请书（附件 3）；

2.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；

3.场地相关证明材料（园区产权证明，如为自有产权，须提

供产权证（包括附图、测绘报告）复印件及加速场地功能划分平

面图；如为租赁使用，须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（包

括附图）复印件及可支配使用的孵化场地功能划分平面图）；

4.获得市级及以上加速器资质的证明文件（未获得资质无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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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）；

5.购地项目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或区管委会批复文件等符

合培育条件的证明材料（如无相关情况无需提供）。

（五）申请流程

1.加速器申请单位可从珠海高新区官网“通知公告”栏目内

（http://www.zhuhai-hitech.gov.cn/）下载申请材料。

2.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区内加速器的管理部门。加速器申

请单位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

3.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组织核查，并将登记结果对外公示。

四、管理措施

（一）高新区孵化载体实行登记制管理，常年受理申请，集

中公示，按年度更新。经登记的载体方可纳入我区科技创业孵化

载体管理扶持范围。登记公示不视为区级孵化载体认定或备案。

（二）孵化载体发生名称变更或运营主体、面积范围、场地

位置等认定条件发生变化的，需在 3个月内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

心报告，接受核查。

（三）各孵化载体引进的企业应符合珠海高新区主园区产业

发展指导目录要求。

（四）经登记的孵化载体，自觉接受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

管理和监督，自觉配合高新区有关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、防范非

法集资、节能减排、摸排企业等工作安排。配合情况将纳入区运

营评价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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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经登记的孵化载体，应每季度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

报送租金、水电等各项收费价格情况表（附件 4），区双创中心

集中公示。孵化器和加速器应按要求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报送

入园企业信息月报表；每年按要求提交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及相关

材料；按要求参加科技部火炬统计调查。

（六）经登记的孵化载体，按要求参加区孵化载体运营评价

工作，对未参加区级运营评价及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孵化载体，取

消其孵化载体登记资格和相关补助资金资格。

（七）在登记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取消其申请

资格，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

五、注意事项及咨询电话

1. 同一运营主体申请不同类型载体登记的，应分别提交申请

材料。

2.各申请单位应提交完整申请材料纸质盖章版及电子版各一

份。

3. 咨询电话：3616203、3629981、3629992、3629866（工作

日 9：00-12：00，14：00-18：00）。


